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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a

本标准是在GB/T 8170-1987《数值修约规贝J》和 GB/T 1250-1989《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方
法》的基础上整合修订而成。

本标准代替GB/T 8170—1987 和 GB/T 1250—1989。
本标准与 GB/T 8170-1987 和GB/T 1250—1989相比较，技术内容的主要变化包括：
——按GB/T 1. 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对标准格式

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术语“数值修约”与“极限数值”，修改了“修约间隔”的定义，删除了术语“有效位数”、
“0. 5单位修约”与“0. 2单位修约”；

一在第 3章数值修约规则中删除了“指定将数值修约成几位有效位数”有关内容，保留“指定数位

的情形”；

——必要时，在修约数值右上角而不是数值后，加符号“+”或“一",表示其值进行过“舍”或“进”；
一在对测定值或其计算值与极限数值比较的两种判定方法中，增加了“当标准或有关文件规定了

使用其中一种比较方法时，一经确定，不得改动 删去了有关绝对极限数值的内容；

一在使用修约法比较时,强调了“当测试或计算精度允许时，应先将获得的数值按指定的修约位

数多一位或几位报出，然后按 3. 2的程序修约至规定的位数」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统计方法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广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所、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福州春伦茶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陈玉忠、于振凡、冯士雍、邓穗兴、丁文兴、党华、陈华英、傅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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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数值进行修约的规则、数值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方法，有关用语及其符号，以及

将测定值或其计算值与标准规定的极限数值作比较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科学技术与生产活动中测试和计算得出的各种数值。当所得数值需要修约时，应按

本标准给出的规则进行。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标准或其他技术规范的编写和对测试结果的判定。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 1

数值修约 rounding off for numerical values
通过省略原数值的最后若干位数字，调整所保留的末位数字，使最后所得到的值最接近原数值的

过程。

注：经数值修约后的数值称为（原数值的）修约值。

2.2
修约间隔 rounding interval
修约值的最小数值单位。

注：修约间隔的数值一经确定，修约值即为该数值的整数倍。

例L 如指定修约间隔为 0.1，修约值应在 0.1的整数倍中选取，相当于将数值修约到一位小数。
例 2：如指定修约间隔为 100,修约值应在 100 的整数倍中选取,相当于将数值修约到“百”数位。

2.3
极限数值 limiting values
标准（或技术规范）中规定考核的以数量形式给出且符合该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的指标数值范围

的界限值。

3 数值修约规则

3. 1 确定修约间隔

a） 指定修约间隔为 10一"（空为正整数），或指明将数值修约到"位小数；

b） 指定修约间隔为1,或指明将数值修约到“个”数位；

c） 指定修约间隔为 10，g 为正整数），或指明将数值修约到 10" 数位,或指明将数值修约到“十”、
“百”、“千”⋯⋯数位。

3. 2 进舍规则

3.2. 1 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小于5,则舍去，保留其余各位数字不变。

例：将 12.149 8 修约到个数位，得 12；将 12. 149 8 修约到一位小数，得 12.1。
3.2.2 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大于 5,则进一，即保留数字的末位数字加 1。

例:将 1 268 修约到“百”数位，得 13X102（特定场合可写为 1 300）。

注：本标准示例中，“特定场合“系指修约间隔明确时。
3. 2. 3 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是 5,且其后有非 0 数字时进一，即保留数字的末位数字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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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将 10. 500 2修约到个数位，得 11。

3. 2. 4 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为 5,且其后无数字或皆为 0时,若所保留的末位数字为奇数（1,3,
5,7,9）则进一，即保留数字的末位数字加1;若所保留的末位数字为偶数（0,2,4,6,8）,则舍去。

例1：修约间隔为 0. 1（或 io-1）
拟修约数值 修约值

1.050 10X107（特定场合可写成为 1.0）

0.35 4X10-«特定场合可写成为 0.4）
例 2：修约间隔为1 000（或 10D
拟修约数值 修约值

2 500 2X 103（特定场合可写成为 2 000）
3 500 4X103（特定场合可写成为 4 000）

3. 2. 5 负数修约时，先将它的绝对值按 3. 2.1-3. 2. 4 的规定进行修约，然后在所得值前面加上负号。
例1：将下列数字修约到“十”数位：

拟修约数值 修约值

-355 —36X10（特定场合可写为一360）

— 325 -32X10（特定场合可写为一320）

例 2：将下列数字修约到三位小数，即修约间隔为 IO"3：
拟修约数值 修约值

-0.036 5 —36X107（特定场合可写为—0.036）
3.3 不允许连续修约

3. 3. 1 拟修约数字应在确定修约间隔或指定修约数位后一次修约获得结果，不得多次按 3. 2 规则连续
修约。

例1：修约 97. 46,修约间隔为 1。
正确的做法：97.46697；

不正确的做法：97.46-97.5f98。
例 2：修约 15.454 6,修约间隔为 1。
正确的做法 J5.454 6f15；
不正确的做法：15.454 6—15. 455+15. 46—15. 5—16。

3. 3.2 在具体实施中，有时测试与计算部门先将获得数值按指定的修约数位多一位或几位报出，而后

由其他部门判定。为避免产生连续修约的错误，应按下述步骤进行。

3. 3.2. 1 报出数值最右的非零数字为 5时，应在数值右上角加“+”或加“一”或不加符号，分别表明已
进行过舍，进或未舍未进。

例：16.50+表示实际值大于 16. 50,经修约舍弃为 16. 50；16,50一表示实际值小于 16. 50,经修约进
—为 16. 50。
3. 3. 2. 2 如对报出值需进行修约，当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为 5,且其后无数字或皆为零时，数值

右上角有“+”者进一，有“一”者舍去，其他仍按 3. 2 的规定进行。
例L将下列数字修约到个数位（报出值多留一位至一位小数）。
实测值 报出值 修约值

15.454 6 15.5~ 15

-15.454 6 -15.5" -15
16.520 3 16. 5+ 17

-16. 520 3 —16.5+ -17
17. 500 0 17.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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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0.5 单位修约与 0.2单位修约
在对数值进行修约时，若有必要，也可采用 0. 5 单位修约或 0. 2 单位修约。

3.4. 1 0.5 单位修约（半个单位修约）
0. 5 单位修约是指按指定修约间隔对拟修约的数值 0. 5 单位进行的修约。
0. 5 单位修约方法如下:将拟修约数值X乘以 2,按指定修约间隔对 2X依 3. 2 的规定修约,所得数

值（2X修约值）再除以 2。

例:将下列数字修约到“个”数位的 0. 5 单位修约。
X修约值拟修约数值X 2X 2X修约值

60.25 120. 50 120 60.0
60.38 120. 76 121 60.5
60.28 120. 56 121 60.5
-60. 75 -121.50 -122 -61.0

3.4.2 0.2 单位修约
0. 2 单位修约是指按指定修约间隔对拟修约的数值 0. 2 单位进行的修约。
0. 2 单位修约方法如下:将拟修约数值X乘以 5,按指定修约间隔对 5X依 3. 2 的规定修约，所得数

值（5X修约值）再除以 5。

例:将下列数字修约到“百”数位的 0. 2单位修约
拟修约数值X 5X 5X修约值 X修约值

830 4 150 4 200 840

842 4 210 4 200 840

832 4 160 4 200 840

-930 -4 650 —4 600 -920

4 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4. 1 书写极限数值的一般原则

4.1.1 标准（或其他技术规范）中规定考核的以数量形式给出的指标或参数等,应当规定极限数值。极

限数值表示符合该标准要求的数值范围的界限值，它通过给出最小极限值和（或）最大极限值，或给出基

本数值与极限偏差值等方式表达。

4. 1.2 标准中极限数值的表示形式及书写位数应适当，其有效数字应全部写出。书写位数表示的精确

程度，应能保证产品或其他标准化对象应有的性能和质量。

4.2 表示极限数值的用语

4.2.1 基本用语

4.2. 1.1 表达极限数值的基本用语及符号见表1。

表 1 表达极限数值的基本用语及符号

注 1：A 为极限数值。
注 2：允许采用以下习惯用语表达极限数值:

基本用语 符号 特定情形下的基本用语 注

大于 A 多于 A 高于 A 测定值或计算值恰好为 A值时不符合要求
小于 A VA 少于 A 低于 A 测定值或计算值恰好为 A值时不符合要求

大于或等于 A 不小于 A 不少于 A 不低于 A 测定值或计算值恰好为 A值时符合要求
小于或等于 A <A 不大于 A 不多于 A 不高于 A 测定值或计算值恰好为 A 值时符合要求

a）“超过 A”,指数值大于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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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足 A”,指数值小于 A（＜A）；

c） “A及以上”或“至少A”，指数值大于或等于 A（≥A）；
d） “A及以下”或“至多A”,指数值小于或等于 A（＜A）。

例1：钢中磷的残量VO.O35%,A=O.O35%。

例 2：钢丝绳抗拉强度＞22X102（MPa）,A=22X102（MPa）。

4. 2.1.2 基本用语可以组合使用，表示极限值范围。

对特定的考核指标 X,允许采用下列用语和符号（见表 2）。同一标准中一般只应使用一种符号表

示方式。

表 2 对特定的考核指标 X,允许采用的表达极限数值的组合用语及符号

4.2.2 带有极限偏差值的数值

4. 2. 2. 1 基本数值 A带有绝对极限上偏差值+仇 和绝对极限下偏差值一仇，指从 A一仇 到 A+仇 符
合要求,记为求税。

组合基本用语 组合允许用语
符 号

表示方式I 表示方式n 表示方式m

大于或等于 A且小于或等于B 从 A到B A^X^B A-B

大于 A且小于或等于B 超过 A到B A<X<B AV •
大于或等于 A且小于B 至少A 不足B A<XVB • <B A <B

大于 A且小于B 超过 A 不足B AVXVB AV • VB

注：当瓦=优=5时,A党可简记为 A士公

例：80t：mm,指从 79mm到 82 mm符合要求。
4. 2. 2. 2 基本数值 A带有相对极限上偏差值+包％和相对极限下偏差值一仇％，指实测值或其计算值
R对于A 的相对偏差值［（R—A）/A］从一为％到+仇％符合要求，记为 A复%。

注：当瓦=庆=6时,A备％可记为 A（1士8%）。

例：510 0（1士5%）,指实测值或其计算值 R（Q）对于 510 0的相对偏差值［（R-510）/510］从一5%
到+5%符合要求。
4. 2. 2. 3 对基本数值A,若极限上偏差值+仇 和（或）极限下偏差值一仇 使得A+仇 和（或）A一仇 不符
合要求，则应附加括号，写成人变（不含仇 和仇）或 At经不含瓦）、A党（不含 员）。

例1：80t；（不含 2）mm,指从 79mm到接近但不足 82mm符合要求。
例 2：510 。（1士5%）（不含 5%）,指实测值或其计算值 R（Q）对于 510 Q的相对偏差值［（R-510）/

510］从一5%到接近但不足+5%符合要求。
4. 3 测定值或其计算值与标准规定的极限数值作比较的方法

4. 3. 1 总则

4. 3. 1. 1 在判定测定值或其计算值是否符合标准要求时，应将测试所得的测定值或其计算值与标准规

定的极限数值作比较，比较的方法可采用：

a） 全数值比较法；

b） 修约值比较法。

4.3. 1.2 当标准或有关文件中，若对极限数值（包括带有极限偏差值的数值）无特殊规定时，均应使用

全数值比较法。如规定采用修约值比较法，应在标准中加以说明。

4.3. 1.3 若标准或有关文件规定了使用其中一种比较方法时，一经确定，不得改动。

4.3.2 全数值比较法

将测试所得的测定值或计算值不经修约处理（或虽经修约处理，但应标明它是经舍、进或未进未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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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用该数值与规定的极限数值作比较，只要超出极限数值规定的范围（不论超出程度大小），都判定

为不符合要求。示例见表 3。

4.3.3 修约值比较法

4.3.3. 1 将测定值或其计算值进行修约,修约数位应与规定的极限数值数位一致。

当测试或计算精度允许时,应先将获得的数值按指定的修约数位多一位或几位报出，然后按 3. 2 的
程序修约至规定的数位。

4. 3. 3. 2 将修约后的数值与规定的极限数值进行比较，只要超出极限数值规定的范围（不论超出程度

大小），都判定为不符合要求。示例见表 3。

表 3 全数值比较法和修约值比较法的示例与比较

项 目 极限数值
测定值或

其计算值

按全数值比较

是否符合要求
修约值

按修约值比较

是否符合要求

中碳钢
1 349 不符合 13X100 不符合

1 351 不符合 14X100 符合
抗拉强度/ >14X100

1 400 14X100符合 符合
MPa

1 402 符合 14X100 符合

97.01 符合 97.0 符合

NaOH的质量分数/
>97.0

97.00 符合 97.0 符合

% 96.96 不符合 97.0 符合

96.94 不符合 96.9 不符合

0.452 符合 0. 5 符合

中碳钢的硅的质量分数/

%
<0. 5

0. 500 符合 0. 5 符合

0. 549 不符合 0.5 符合

0.551 不符合 0. 6 不符合

1.151 不符合 1.2 符合

中碳钢的镒的质量分数/

%
1.2 1.6

1.200 符合 1.2 符合

1.649 不符合 1.6 符合

1.651 不符合 1. 7 不符合

9.89 不符合 9. 9 符合

盘条直径/
10. 0±0.1

9. 85 不符合 9.8 不符合

mm 10.10 符合 10.1 符合

10.16 不符合 10.2 不符合

9. 94 符合 9.9 不符合

盘条直径/ 10. 0±0.1 9. 96 符合 10.0 符合

mm （不含 0.1） 10.06 符合 10.1 不符合

10. 05 符合 10.0 符合

9.94 符合 9.9 符合

盘条直径/ 10. 0±0.1 9.86 不符合 9. 9 符合

mm （不含+0.1） 10.06 符合 10.1 不符合

10.05 符合 10.0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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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4.3.4 两种判定方法的比较

项 目 极限数值
测定值或

其计算值

按全数值比较

是否符合要求
修约值

按修约值比较

是否符合要求

9.94 符合 9.9 不符合

盘条直径/ 10.0±0.1 9. 86 不符合 9.9 不符合

mm （不含一0.1） 10. 06 符合 10.1 符合

10.05 符合 10.0 符合

注:表中的例并不表明这类极限数值都应采用全数值比较法或修约值比较法。

对测定值或其计算值与规定的极限数值在不同情形用全数值比较法和修约值比较法的比较结果的

示例见表 3。对同样的极限数值，若它本身符合要求，则全数值比较法比修约值比较法相对较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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